
 1

 本校第 6 次學術主管會報紀錄 
 

時間:97 年 4 月 16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行政大樓第 2 會議室 

出席人員:郭校長義雄、陳副校長瓊花、張副校長國恩(請假)、何院長榮桂、張院

長武昌(陳主任秋蘭代)、郭院長忠勝、許院長瑞坤、馮院長丹白、卓院

長俊辰、潘院長朝陽(請假)、李教務長通藝(請假)、洪研發長久賢、莊

處長坤良、彭主任森明、周主任愚文、 

主席：郭校長義雄                                      紀錄：李妃芳 
   

甲、會議報告 

一、主席報告：(略) 
二、前(第 5)次會報提案決議事項及執行情形報告： 

提案序 案由 決議事項 交辦 
單位 執 行 情 形 

提案一 

擬定「國立臺灣

師範大學『師大

講座』設置辦

法」(草案)，提

請  討論。 

一、修正通過。 
二、本案『師大講座』

更名為『研究講
座』，修正後內容
詳如附件 2。 

研究

發展

處 

已於 97年 3月 31日以

師大研字第 0970005420

號函公告辦理。 

裁示：通過備查。 

三、科技學院馮院長丹白、運動與休閒學院卓院長俊辰報告 

◎ 科技學院馮院長丹白： 

一、空間使用 

    針對機電系空間不足的問題，科技學院於 4 月 14 日召開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院務會議，本院 6 系所已達成共識，同意以空間共同使用的方式解

決空間不足的問題。 

二、節能並有效的使用能源 

全球暖化，節能並有效的使用能源成為當務之急。科技學院已經協調本院

各系所成立各單位的節能小組，以區域劃分，檢查燈管是否有浪費，並印

製「請隨手關燈」的標語，貼在各個開關處；同時建議走廊處使用最低照

明度，以落實節能的成效。希望全校各單位能仿效科技學院的作法，有效

的使用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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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與休閒學院卓院長俊辰報告： 

一、因應高等教育國際化，辦理各項國際研討會、專題演講及學術交流 

(一)國際學術研討會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備 註

96.11.10～11.11 2007 國際運動生物力學研討會
暨台灣運動生物力學年會 

共邀請 3 位外國
學者與會 

97.03.08～03.09 2008 學生身體活動促進策略國
際會議 

與中華民國體育
學會合辦，共邀請
8 位外國學者與會

97.05.16～05.18 第八屆運動與休閒管理國際學
術研討會 

共邀請 4 位外國
學者與會 

(二)邀請國外學者來院專題演講 

日 期 講 題 講 座 姓 名 參 與 人 數

97.03.06 The Politics of School 
Sport in England 

Dr. Houlihan 博士
（英國籍） 全院師生400人

97.03.27 
Sport History and 
Sociology–Development 
and Present Situation  

Gertrud Pfister 博
士（德國籍，世界運
動社會學會會長） 

全院師生50人

97.04.10 

Cultural &  Interpretive 
Studies in Kines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Triumphs & 
Tragedies 

Dr. Synthia Sydnor 
（美國籍） 全院師生170人

97.04.16 看見運動員生涯的美
麗之光 Cristina  Teuscher 全院師生50人

(三)與外國學術機構進行學術交流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96.8.6～8.8  香港教育學院學生來訪 

馬來西亞中學校長及輔導老師參訪體適能中心 

96.12.7 泰國 Muban Chom Bueng Rajabhat University Pitak 校

長參訪體適能中心 

96.12.8 
泰國姐妹校 Muban Chom Bueng 皇家師範大學參訪體

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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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鼓勵本校各系所邀請國外學者至本院研究、講學，除獲得本校之補助外，

院經費將再另行酌予補助，以促進院各系所與國際交流，提升國際能見

度。 

二、提升本院師生專業素養，辦理各項專業研習 
(一)為促進本院各系所教師專業長成長，特派請謝所長伸裕、卓教授俊伶、

施副教授登堯、李副教授晶、李副教授建興、張助理教授家豪、楊梓楣

助理教授等七位老師參加「社團法人臺灣評鑑協會」97 年 1 月至 3 月舉

辦之「提升國內教學及研究品質」研習系列課程：1.提升教學品質研習營。

2.精進學術期刊投稿技能-進階研習班。3.如何成功投稿學術期刊研習

營。4.個案教學研討會。 
    本院將於近期內辦理「教師專業工作坊」，邀集學院師生參加，請參與研

習之老師透過研討或座談方式，分享研習心得，以促進本院各系所教師

專業成長。 

(二)致力提高應屆實習學生教育專業知識及參加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之錄取

率，並以塑造「優質體育教師」為目標，本院已於 97 年 1 月 24 日、25
日舉辦「教師資格檢定專題研討工作坊」，計有學生 100 人參加。 

三、強化理論、實務與訓練結合 

(一)規劃擬與澎湖科技大學簽訂教育合作協定，澎湖科技大學研擬於暑假 開設

「菊島夏日海洋觀光休閒學程」，其內容分 (一)海洋運動(二)島嶼觀光(三)
休閒餐飲等三大領域。提供本學院 10 名碩士班研究生修習，以強化本院研

究生在運動、休閒實務訓練。另由本校將提供 10 位澎科大學生 (大四學生

為主，研究所學生為輔) 到本校研修一個學期的課程。 

(二)與教育學院合作共同開設「高齡學程」。 

(三)配合本校教學卓越計畫分項計畫－「體適能教學卓越計畫」執行下列事

項： 

1.成立體適能中心。 
2.辦理全校教職員工生體適能檢測。 
3.辦理學生運動指導班。 
4.辦理游泳能力檢測。 
5.協辦各項體育活動。 
6.籌備 62 鐵騎環島活動。 
 

四、發揮『體育表演會』校內外影響功能，吸引優秀學子來校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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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度體育表演會「主題為：97 計、動為上策」訂於 97 年 5 月 22 日至 24
日在校本部體育館舉行，為配合本校招生宣導，去年首次邀請北區 15 所高

中校長及學生（1,100 名）來校觀賞，獲得各高中極高評價與迴響，本年度

將於 5 月 22 日擴大邀請北區 18 所高中來校觀賞，以展現轉型的師大，活

力的師大、精采的師大之多元活潑校風，藉以吸引優秀學子來校就讀。 

五、本院學生積極參與國際研討會論文發表、各項競賽之傑出表現 
(一)運動與休閒管理研究所 95 級畢業生曾健准、朱自敏錄取教育部 96 年

公費留學考試。 

(二)97 學年度國際交換生本院共計 6 位同學錄取 

系 所 名 稱 姓 名 學 校 

羅 世 威 香港教育學院 

林 恆 繼 香港教育學院 

林 偉 倫 日本鹿兒島國際大學 
體育學系 

鄭 宜 倫 

羅 晨 溦 
美國北科羅拉多大學 

運動與休閒管理研究所 
李 政 勳 日本早稻田大學 

(三)運動科學研究所研究生國際會議發表論文 

研究生

姓 名 
研 討 會 名 稱 及 論 文 題 目 

2007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Exercise and Sports Science 
（APCESS, 日本廣島亞太運動科學會議）Perceiving the 
distances with a hand-held object and a lunge (in fencing) 

陳尹華 2008 NASPSPA（North 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physical activity, 北美身體活動心理學會學

術研討會）Perceiving the distances of the opponent’s lunge 
in fencing 

陸康豪 
抗氧化劑增補對半程馬拉松跑者紅血球細胞膜 band 3 
蛋白的影響。第六屆華人運動生理與體適能學者學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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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

姓 名 
研 討 會 名 稱 及 論 文 題 目 

議。 

陳柏帆 

1.遞增強度運動對紅血球超氧離子歧化酶活性的影響。

第六屆華人運動生理與體適能學者學會會議。 
2.運動訓練對細胞外超氧離子歧化酶活性的影響

(2007)。第六屆華人運動生理與體適能學者學會會議。

(四)運動科學研究所研究參加 2008 臺灣創新運動用品設計大獎賽： 

研 究 生

姓 名 
得 獎 名 次 作 品 名 稱 

Multi-Board 
郭 京 漢 

Rockiness barbell 

李 俊 義 

銀 獎 

核心肌群與平衡訓練機 

(五)本院學生參與國內、外競賽成績： 

1.96 年度國際比賽： 

金牌（冠軍） 銀牌（亞軍） 銅牌（季軍） 合 計 

12 10 6 28 

2. 94 至 96 年度大專運動會金牌數連續三年皆為全國各大學之冠。 

94 年 95 年 96 年 合 計 

34 44 44 122 

3.本學院計有闕明慧等 9 名入選 2008 年奧運選手 

選手姓名 所 屬 系 所 項目 最 佳 成 績 

闕 明 慧 運動競技學系 壘球 2007 年世界大學運動會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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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姓名 所 屬 系 所 項目 最 佳 成 績 

江 慧 娟 

呂 雪 梅 

陳 妙 怡 

黃 慧 雯 

賴 孟 婷 

劉 惠 方 

壘球 

鄭 韶 婕 

2007 年世界大學運動會銀牌 

簡 毓 瑾 

運動競技學系

羽球 
2007 年世界大學運動會金牌 

備註：另尚有射箭—袁叔琪、舉重—何筱君等 2 名 2008 年奧資格選拔中。 

六、設立獎學金，協助清寒學生及鼓勵優秀學生努力向學 

本院各系所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共設置吳文忠教授勤奮等 13 項獎學金，

計有許義雄等 15 人次教師及系友提供，以協助清寒優秀學生，並鼓勵成績

優良之學生努力向學。 

七、因應國立臺灣體育大學成立，強化未來學院發展 
(一)確立系所屬性，院朝一系多所規劃，強化系所專業分工與特色 
(二)強化本院研究、教學、服務及推廣服務成立院、系級中心 

1.體育學系－體適能中心（延續合教學卓越計畫） 
2.運動與休閒學院－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重新進場） 

(三)鼓勵系所爭取專題研究計畫，96 年度本院教師獲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

助計有 16 案，補助總金額為 10,354,000 元整。 
(四)整合系所課程，規劃院課程系統，以建立課程平台 
(五)促進各系所發展產學合作，以發揮教育、訓練、研究、服務之功能，結

合國家教育與經濟發展。 

八、本院各系所發展面臨困難，亟需學校協助支援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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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運動競技學系： 
1.增聘教師員額：本系教師除教授學、術科之外，還須針對各單項運動團

隊施以專長訓練，並帶隊參賽，更兼任本系行政業務。為解決此一困境，

擬請學校提撥專任教師員額供本系任用。 

2.補助大專運動(盃)賽以外之大型國內運動項目選手參賽時所需經費。 

3.增列專項經費：本系學生參賽、練習時需大量採購預防及治療受傷之肌

內效貼布等醫療用品，實不敷使用；運動傷害防護室成立所需醫療、復

健用之大型器材經費；運動科學實驗用之大型儀器所需經費短絀，故擬

請學校增編專項費用，提供選手良好之防護環境。 

4.重量訓練室（男二舍地下室）部分區塊地板，常常會不定時滲水，請總

務處協助修繕。 

5.公館校區體育館 3 樓部分區域時常不定時漏水，請總務處協助修繕。 
(二)運動與休閒管理研究所：教學研究空間嚴重不足，目前僅有研討教室 1

間、研究生室 1 間、所辦公室 1 間、教師研究室 4 間，學生人數目前約

有 180 人，目前空間不敷使用。 
 

乙、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訂「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新聘專任教師新聘期間研究考核規定(草案)」

乙種(如附件一)，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依據本校教師評審辦法第八條規定：      

各系（科、所、學位學程）對新聘教師應就其聘任後一至三年期間內之

研究、教學、服務績效訂定具體考核標準據以審核，俾認定是否續聘。 

考核通過者予以續聘；考核不通過者，依相關規定辦理。 

二、 為提升新聘專任教師之研究水準，以增進本校競爭力，特依據前項規定

訂定本草案，俾有一體適用之考核標準。 

三、 本規定草案擬依行政程序提校務會議通過後施行。 

決議： 

  一、本案緩議。 

  二、請人事室發函各系所(含通識教育中心及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依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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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新聘專任教師資格條件暨考核(評鑑)作業規定」訂定具體考核標準，並

提所屬院審核；惟針對「研究」一項，應訂定符合前述作業規定中所屬學

院所定之最低要求。 

 

丙、臨時動議(無) 

丁、散會(下午 4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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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新聘專任教師新聘期間研究考核規定(草案)     

一、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新聘專任教師研究水準，

增進競爭力，特依據「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師評審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第八條訂定本規定。 

二、 本規定所稱新聘教師，係指本辦法發布施行後，接受本校初聘之專

任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及講師。 

三、 本規定所稱新聘期間為三年。本校新聘專任教師自聘任後三年期

間，其研究考核應依本規定辦理。 

四、 本校各系（科、所、學位學程）依據本辦法第八條訂定新聘專任教

師新聘期間之教學、研究、服務、輔導績效之考核標準，其中研究

績效應依據本規定訂定之。各系（科、所、學位學程）有更嚴格之

規定者，從其規定。 

五、 新聘專任教師起聘三年內研究績效應符合下列各項條件： 

(一) 學術研究績效需符合下列條件之一： 

1、 最近 3年平均每年有 1 篇 SCI（或同等級）論文發表。 

2、 最近 3年有 1 篇 SSCI（或同等級）論文發表。 

3、 最近 3年有 2 篇 TSSCI（或同等級）論文發表。 

4、 最近 3年有 1 本學術性專書。 

5、 最近 3年內至少舉辦個人新作展覽 1次（作品 30 件以上）。 

6、 最近 3年有 1 次全國性作品發表或展演。 

7、 最近 3年內曾獲國際級比賽獎項。 

(二) 最近 3年至少需主持 1 件【限定國科會？】研究計畫或產學合

作計畫。 

(三) 每年需參加國際學會所舉辦之學術研討會並發表論文。 

六、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